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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FD2022001

关于印发《连南瑶族自治县农房、临时建筑及

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

设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南府办〔2022〕2 号

各镇人民政府，县直及上级驻连南有关单位：

《连南瑶族自治县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试行）》业经县人

民政府同意，现在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实施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反映。

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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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南瑶族自治县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

小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管理暂行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县域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优化建设手续、简化办事流程、

提高为民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加强农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的

通知》（建村〔2016〕280 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办理限额的

通知》、《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乡镇实行综合行政执

法的公告》（南府函〔2021〕74 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

结合自治县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县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农房、临时

建筑及上级规定的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活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农房是指农村居民根据用地、规划等管理要求自建自用的

农村房屋建筑；临时建筑是指单位或个人因生产、生活需要临

时建造使用，结构简易并在规定期限内必须拆除的建(构)筑物

或其他设施；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是指

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下（含 100 万元）或者建筑面积在 500 平

方米以下（含 500 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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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应遵循质量可靠、过程安全、生态环保的原

则，同时应兼顾地域特色和城乡风貌管控要求。

第四条 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领导全县行政区域内农房、

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管理工作。

各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本镇域范围内农房、临时建筑及限

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的具体管理服

务等工作，并根据法律法规授权和县级有关主管部门的委托，

实施相关综合执法工作。

第五条 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指导镇、村（社区）开

展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的设计、施工、备案等监督管理服务工作；负责牵头开展建

筑工匠的培训工作。

县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指导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规划、用地及不动产登记等监

督管理服务工作。

县城管部门负责指导各有关部门和镇、村（社区）做好违

法建设行为的综合执法工作。

县农业农村、财政、水利、交通运输、生态环境、文化旅

游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做好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

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服务

相关工作。

第六条 村（居）民委员会在镇人民政府指导下拟定有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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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建设自治管理内容的村规民约，并经村民大会讨论通过后实

施；村（居）委会应加强指导并协助村（居）民办理乡村建设

相关手续，指导村（居）民依法合规开展建设活动。

第七条 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应符合用地、规划等管理要求，在依法办理相关

审批手续后方可开展相关建设活动。

第八条 农房、临时建筑、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建设应避开

地质灾害、洪涝灾害、地下采空区等危险区域，同时不得妨碍

国防设施及铁路、公路、电力、通信、防洪等基础设施安全，

削坡建房的应符合安全要求。

第九条 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采取备案制管理，备案由工程所在地镇人民政府

或其指定的部门实施。备案分开工备案和竣工验收备案。

第十条 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开工备案应满足以下条件：

1.符合建设用地管理要求并已办理了相关手续；

2.符合规划要求并已办理了相关手续；

3.具有满足施工要求的设计图纸（须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加

盖出图章）或选用了设计通用图和标准图集；

4.建设单位（建设人）已与施工单位（或建筑工匠）签订

了工程施工承发包合同。

第十一条 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应满足以下条件：

1.已办理了开工前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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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按照施工承发包合同完成了工程建设并已经竣工验

收合格；

3.建设内容符合用地、规划要求并已办理了相关专项验收

或确认手续。

第十二条 对符合用地、规划等管理要求并已办理了竣工

验收备案手续的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不动产登记机构、资产管理部门应根据

申请予以办理不动产登记（临时建筑不能办理不动产登记）和

资产管理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单位（建设人）要切实履行工程质量安全

首要责任，加强对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质量安全的过程控

制和验收管理，保证建设过程质量安全符合要求。

第十四条 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等参建主体应切实履行工程

质量安全主体责任，防范各类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第十五条 各镇人民政府应强化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

完善分级负责、群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

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管理长效机制。依托网

格化管理体系加强上述工程的指导和巡查，及时制止和纠正违

法建设行为。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3 月 1 日开始实行，有效期暂

定 3 年。如因法律、法规、政策修订致本办法失效或部分失效

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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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开工备案申请表及所需资

料清单

2.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表

3.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备案申请表及民房和

临建工程竣工备案所需资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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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开工备案申请表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工程规模 工程造价

施工单位

（或建筑工匠）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

人（或建筑工匠）

现场质量安全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申请单位或个人意见

该项目已办理用地、规划等相关手续，施工现场具备开工条件，

现提交有关资料备案。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人（签名）：

日期：

所在镇人民政府或其

指定的建设管理部门

意见 （盖章）

日期：

备注

注：本表一式二份，建设单位、镇各一份，施工现场张贴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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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开工备案资料清单

1.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开工备案申请表；

2.建设工程用地批准文件；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

4.满足施工技术要求的施工图纸(须盖设计单位注册章)

或选用的设计通用图和标准图集；

5.与施工单位（或建筑工匠）签订的工程承（发）包合同；

6.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名册；

7.各镇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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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表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筑面积 ㎡ 结 构 层 数

施工单位项

目负责人（或

建筑工匠）

开工日期 验收日期

竣工资料情况：

□齐备，达到竣工要求。

□不齐备。

验 收 意 见

建设单位或个人

□同意验收。

□不同意验收。

建设单位或个人（盖章或签名）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或建筑工匠）

□同意验收。

□不同意验收。

（盖章）

签名： 年 月 日

勘察设计单位

（使用图集的不

需签注意见）

□同意验收。

□不同意验收。

（盖章）

签名：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四份，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或建筑工匠）、勘察设计单位（如有）、镇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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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备案表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工程规模 工程造价

施工单位

（或建筑工匠）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

人（或建筑工匠）

申请单位

或个人意见

该工程已办理相关验收手续，现提交有关资料备案。

申请单位或个人（盖章或签名）：

负责人（签名）：

日期：

所在村委会、

社区意见

（盖章）

日期：

所在镇人民政府或其

指定的建设管理部门

意见 （盖章）

日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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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备案所需资料清单

1.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竣工备案表；

2.建设工程用地批准文件；

3.建设工程规划验收资料；

4.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表；

5.各镇要求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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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南瑶族自治县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

小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管理暂行办法（试行）政策解读

一、制定的背景和意义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精神，结合自治县工作实

际，为加强县域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优化建设手续，简化办事流程，提

高为民服务水平。

二、制定的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条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加强农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

（建村〔2016〕280 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办理限额的通

知》、《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乡镇实行综合行政执

法的公告》（南府函〔2021〕74 号）及省市的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本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三、主要内容

1.明确了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管理服务要求。

2.明确了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的主体责任、监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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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确了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采取开工备案和竣工验收备案管理的

具体要求。

4.明确了农房、临时建筑及限额以下小型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管理与不动产登记、资产登记等工作的

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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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大常委会 2022 年 2 月份任命：

房戈道 连南瑶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县人大常委会 2022 年 3 月份任命：

沈买到一 连南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农业农村工作委员

会主任

唐土生 连南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监

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

韩 鹏 连南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县人大常委会 2022 年 3 月份免去：

甘向荣 连南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农业农村工作委员

会主任职务

沈买到一 连南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监

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韩 鹏 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职务

邓海锋 连南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

县政府 2022 年 3 月份任命：

潘永存 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房永明 连南瑶族自治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

邓海锋 连南瑶族自治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

韩 鹏 连南瑶族自治县知识产权局局长

房 军 连南瑶族自治县市政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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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 2022 年 3 月份免去：

房永明 连南瑶族自治县看守所所长职务

邓海锋 连南瑶族自治县知识产权局局长职务

房 军 连南瑶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职务

房润生 连南瑶族自治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职务

潘永全 连南瑶族自治县市政局副局长职务


